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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姆皮（Madhavi Thampi），德里大學社會科學東亞研究系高級講師，主要研究現代中印關係，主要專著為《關於 1800年至 1949

年在中國的印度群體》，其目前的研究專案是關於中國貿易對孟買發展的影響。本文是作者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之“關於 18和

19世紀中印的交往：在澳門、廣州和香港的巴斯人、亞美尼亞人和穆斯林”研討會上的發言稿（2003年 10月 9日）。

在中國與印度的近代交往中，珠江三角洲地區，尤其是香港，無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樣，在近代

的中印關係中，來自孟買和印度西海岸的巴斯商人群體的作用也非常突出。近些年來，香港和巴斯人在中印關

係中的重要性及其所作出的貢獻已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認可，但是巴斯人的作用依然沒有得到東西方學者應有

的重視。

原因之一，最好直言不諱地講，就是巴斯人的作用與臭名昭著的鴉片貿易關聯甚大。今天，在中國和印度，

包括巴斯人自己，都不願將此事擺上桌面。這可以理解，但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使人們忽視了巴斯人在近代中國

的活動和作用：印度內外有一股潮流，把巴斯人在中國的出現僅僅看成是英國人在中國存在的擴展和附庸，認

為其事件本身不值得重視。有關香港發展的論述就是這種態度的體現。在香港發展中，英國的作用自然受到了

重視。巴斯人人數很少，他們在香港的發展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直到最近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巴斯人對香

港的貢獻隨處可見，包括香港大學的成立，它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一位叫莫迪（H. N. Mody）的巴斯人的努力。

從學術觀點看，無視巴斯人在珠江三角洲與外界貿易中的作用是毫無理由的。本文將力圖展現巴斯人與中

國貿易的特點：首先，本文意在勾劃出巴斯人與中國經濟交往的廣闊範圍，無疑鴉片貿易是這些經濟交往中的

重要部分，但它遠遠超出鴉片貿易的範圍。此外，本文試圖澄清巴斯人與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關係的問題性質，

包括合作與競爭，友誼與對抗等因素。

了印度人。後來從 15世紀後期始，明朝皇帝不鼓勵

海外貿易和海上探險，印中之間的直接貿易一度受

阻。但是，中印商業往來一直沒有停止，中印貨物

通過中介進行交換，尤其是通過馬來半島的馬六甲

來進行。 17世紀後二十五年開始，中印直接貿易出

現部分復甦，印度人又來到中國海域，貿易主要涉

及從中國把黃金、茶和瓷器進口到印度，從印度換

來銀、胡椒和其它產品。（1）

到那時為止，在印度供亞洲國家之間進行貿易

的最重要的港口有印度西海岸的坎貝（Cambay）和

後來的蘇拉特，在今天的古亞拉特地區。瑣羅亞斯

德教徒在8世紀從波斯逃亡到印度後，選擇在古亞拉

特地區定居，後來這些人以巴斯人著稱於世。到 18

巴斯與中國貿易的起源

巴斯人是如何來到中國南部海岸的？有證據表

明，在近代以前，瑣羅亞斯德（Zoroastrian）教徒就

在中國出現，而巴斯人在中國南部海岸的出現，與

中國和印度之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甚至更早的

古老貿易模式有關。這些往來除了通過海運以外，

還通過中亞到西藏的“絲綢之路”進行。後來，尤其

是從宋朝開始，海路成為更受歡迎的貿易通道。就

我們所知，在這一階段，來自印度不同地方的商人

都造訪過廣州和泉州。然而，隨着中國航海力量和

航海技術的發展，中國人開始在運載貿易方面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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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在古亞拉特蘇拉特的巴斯人不乏著名商人和

金融家，但是開始時他們主要從事農業、紡織、木

工和其它職業。就職業而言，兩種因素使這個群體

的性質重新定位，這也是他們財富聚集的轉捩點。

其一是位於西海岸蘇拉特以南的孟買的崛起，它從

小漁村變成了主要港口，與此同時蘇拉特作為貿易

和航海中心的地位衰落。另一個因素是 18世紀所謂

英國、印度和中國三角貿易的快速增長，英國不斷

從中國進口茶葉，並以向印度出口籽棉後來是鴉片

作付款，保持貿易平衡。

18世紀的孟買是英國一飛地，政治經濟力量都

很薄弱，執政者急於吸引其它地方的印度人來此落

戶，給他們提供優惠政策，包括宗教自由和保留原

有風俗習慣。 1735年東印度公司邀請巴斯人瓦迪亞

（Lowji Nussarwanji Wadia）從蘇拉特來到孟買，做

他的首席造船師。他為英國皇家海軍和東印度公司

以及一些私商建造和維修船隻，為一個傑出造船王

朝的興起打下了基礎。另外一個從平民百姓變為孟

買的中國貿易主角的人物是詹姆斯特治．耶吉皮

（Jamsetjee Jejeebhoy），他父親原來是個窮織工，

來到孟買後與其叔父一起賣瓶子餬口。18世紀80年

代巴斯人和其他人在孟買早年創業的涓涓細流變為

大規模移民，隨着蘇拉特的進一步沒落，孟買變得

更加繁榮。

早期中國貿易：籽棉、海運和鴉片

已知的最早來中國的巴斯商人是希爾吉．雷迪

莫尼（Hirji Jivanji Readymoney），由於他付款快

捷，得以留名。他 1756年來到中國，但直到二、三

十年以後才迸發出孟買的中國貿易潮，這股潮流像

磁鐵一樣吸引了大批巴斯商人。 1784年由英國議會

通過的皮特“交換法”使東印度公司大大增加了對中

國茶的進口。東印度公司發現單靠從英國出口物品

很難與進口茶葉達到收支平衡，但他們發現，中國

對籽棉的需求很大，這可以從印度得到貨源。（2）幾

年之內，從印度西海岸出口到中國的籽棉增長了約

六倍。（3）孟買與中國之間籽棉貿易的高峰期是從

1787年到 19世紀前十年， 1805年到達頂點。那一

年，出口棉花的總額超過9,400,000盧比，而出口中

國的商品總額為 15,000,000盧比。（4）那個階段總體

來看每年平均向中國出口的棉花達 80,000包，價值

約為 6,500,000盧比。

儘管英國與中國的直接貿易在亞洲區域內是東

印度公司的專利，或稱為“國家貿易”，英國和印度

的私商都被允許在東印度公司的旗號下加入貿易。

來自孟買和內地的印度商人開始把目光大規模地轉

向中國市場。首個全身心投入到孟買對中國貿易中

去的群體是巴斯人。以“印度商人”（banians）著稱

的加爾各答的孟加拉商人與中國的貿易時間更早，

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巴斯人更願意親自到中國

去。他們甚至做好準備，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建立企

業，並在那裡工作，當然也有很多人辦完事後就回

到家鄉。他們的冒險和進取精神在詹姆斯特治．耶

吉皮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在 1799-1807年之間

曾五次到中國。那時候通過海路去中國十分危險，

這些危險不但來自颱風和暴風雨，而且還可能受到

肆虐在南中國海的海盜的襲擊，也有遇到其它危險

的可能。在詹姆斯特治．耶吉皮的第二次和第四次

航程中，他遇上了正在進行拿破崙之戰的英法軍隊

的交火；1805年第四次中國之行中，他所乘坐的船

隻遭到法國人的劫持，被一路向西劫到了非洲的好

望角，所有貨物都被沒收。最終，在離開孟買五個

月後，他才與一些乘客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登上

了開往加爾各答的丹麥船隻。

除了希爾吉．雷迪莫尼和詹姆斯特治．耶吉皮

以外，其他早期從事中國貿易的著名巴斯人還有達

迪瑟斯一族（the Dadiseths），如阿德瑟爾．達迪

（Ardesir Dady），派斯頓治（Pestonjee） 以及瓦迪

亞造船廠家族的霍馬治．伯曼治（H o r m a j e e

Bomanjee），還有巴納吉斯一族（the Banajis）的

人，如弗拉米吉．克瓦斯吉（Framji Cowasji）、達

達皮．魯斯托姆治（Dadabhoy Rustomjee）。鴉片

戰爭前，這些人在廣州巴斯社區事務中起到了重要

作 用 。 此 外 ， 還 有 克 瓦 斯 治 ． 帕 蘭 治 公 司

（Cowasjee Pallanjee & Co.），它的開創人早在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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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在廣州建立了分公司。 19世紀早期，在廣州和

澳門外商小群體中，巴斯人比較突出。公認的事實

是，在鴉片戰爭前，中國沿海的巴斯商人與英國私

商相比，在人數上佔有優勢。據悉， 1809年居住在

廣州的英國私商祇有一個，而巴斯人有好幾個。

1831年和 1835年雙方的人數分別為 32個英國私商

對 41個巴斯人、 35個英私商對 52個巴斯人。（5）早

期中國沿海的這些巴斯人都是沒有帶家眷的男人。

在廣州，他們主要分佈在被稱為“Chow-chow”的雜

貨商行中，它的另一個非正式名字就是“巴斯商

行”。一位名叫圖古德．唐寧（Toogood Downing）

的當代西方觀察家把他們描繪成廣州外國商行區域

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說，巴斯人身着白色寬鬆飄逸

的服裝，頭戴白帽，比起穿緊身衣、戴筆挺帽的西

方人來，與周邊環境更為融洽。（6）事實上，由於他

們的服裝，尤其是帽子，中國人，甚至中國一些官

方文件裡，都把他們稱為“白頭人”。（7）

一般來說，在中國沿海的巴斯生意人享有勤

奮、有進取心的聲譽，但就像英國私商中同類人一

樣，為了達到自己的商業目的，他們可以置規則而

不顧。清朝當局和在中國的東印度公司代表對巴斯

人為了牟取更多利潤，經常故意違反規定，在貿易

期結束後仍然滯留廣州的行為深感失望。（8）他們還

與鴉片戰爭前一直困擾廣州貿易系統的頑症有很大

牽連，這個頑症使得中國的行商相繼無望地陷入外

國商人的債務中，以至於破產。使中國當局和東印

度公司廣州委員會煩惱的是，巴斯商人似乎不遺餘

力地要使行商背上他們的債務。有人指控他們專門

尋找那些年輕、無經驗的中國商人從自己手上貸款

借債。（9）據說，由於中國利息比印度的高，巴斯人

把大批資金從印度轉來，專門用作放貸。一旦中國

的行商處於破產絕境，巴斯債主們就失去耐心，沒

有一點仁慈之心，鬧着請願讓當局歸還資金。在外

國商人中，放貸的絕不祇是巴斯人，但是至少在中

國人的眼裡，巴斯人就是專門的放貸人。一般來

講，巴斯人是膽大的生意人，在利益相符的情況下

與英國人特別是英國私商合作，但一旦利益相悖，

他們也可以隨時與英國人劃清界限。

巴斯人不但是生意人，也是造船專家和船主。

出口籽棉需要建大船來裝運大宗貨物。巴斯人以造

船技術高超著稱，他們造的區域船隻用的是馬拉巴

爾柚木，據說可以使用六十年，有的能用一百年。

這樣的船抗水浸，甚至抗槍炮的損毀，這使它們在

拿破崙戰爭和後來的鴉片戰爭中作用非凡。雖然開

始時這些船幾乎都是由歐洲船長掌控，但是這些船

的船主包括了歐洲人和印度人。通常，在中國做貿

易的巴斯商人願意使用巴斯人的船。在突出的巴斯

船主中，有瓦迪亞家族、卡馬斯（the Kamas）家

族，還有雷迪莫尼家、巴納吉斯一族（the Banajis）

和耶吉伯伊家族。如，到 1840年，巴納吉斯家族已

經擁有四十艘區域船隻 。

然而，19世紀20年代開始，來自孟買的籽棉市

場進入了衰退期。眾所公認的是在中國市場上印度

棉花遭遇了“不可挽回的蕭條”。棉花一直是投機專

案，其在廣州市場的價錢依中國棉花產量而浮動。

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代表寫道：“迄今為止，在中

國如此多方面的因素中，很難說明對物品需求降低

的原因，祇能把它歸結為中國本土棉花種植面積的

擴大，今年莊稼的豐產和從北方省份運到沿海更加

便利。”（10）

1813年，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向私商敞開了

大門，這以後，中國本土棉花增加了產量，而與此

同時印度棉花也充斥市場。另外一個引起蕭條的因

素是，從英國進口到中國的棉紡成品和棉紗在增

加，開始引起傳統中國手紡線和紡織工業的蕭條。

當一些早期從孟買來到中國的巴斯商人在棉

花市場損失慘重的時候，其他商人調轉船頭，把

精力放在出口另一種商品鴉片上來，恢復了元

氣，並使財富得到大規模擴張。孟加拉出產鴉

片，儘管中國朝廷禁止鴉片貿易，從 1 8 世紀開

始，在東印度公司的監護和許可下，鴉片從加爾

各答出口到中國。在西印度的馬爾瓦（Malwa）地

區也生長着一些稍微劣等的鴉片。 19世紀初打敗

馬拉地人（Marathas）後，英國人統治了這一區

域，使通過孟買出口這些不同種類鴉片成為可

能。開始時，公司試圖像在孟加拉一樣，在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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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種植和獲取鴉片的專利，但由於印度種植者

和經紀人的強烈反抗，沒有成功。鴉片生產和在

馬爾瓦地區的內部貿易一直牢牢地掌握在印度人

的手中。這裡的鴉片被傳播到西海岸的港口城

市，尤其是孟買。巴斯經紀人憑藉他們與內地商

人的聯繫網和與英國人打交道的從容，成為保障

把鴉片運送到海外的重要一環。  他們要麼把毒品

委託給歐洲的大代理行，如加丁 & 馬瑟森公司

（Jardine & Matheson），或者自己做。通常兩種方

式都有，如詹姆斯特治．耶吉皮（ J a m s e t j e e

Jejeebhoy）就是加丁 &馬瑟森公司的重要貿易夥

伴，同時，他還是獨立發貨人，自己掌控着大宗

貿易。瓦迪亞造船家族的科瑟特治．弗拉姆治

（Cursetjee Framjee）是美國弗比公司（Forbes &

Co）的代理，這家公司是加丁公司在中國沿海的

主要競爭對手。雖然英國東印度公司沒能像掌控

孟加拉鴉片貿易那樣掌控孟買的鴉片貿易，但是它

還是對這樁貿易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理由有二：

第一，它幫助解決了由於中國棉花市場衰退引起的

與中國人的支付平衡問題，第二，孟買政府從在本

地出口的鴉片通關稅中獲取了大量稅收。

無疑，鴉片貿易的利潤給巴斯和其他印度商人

帶來了鉅大財富。有人會說，這也同樣給英美商人

和其他國籍的商人帶來了財富。從 1 8 3 0 - 1 8 3 1 、

1860-1861之間的貿易情況可以看出孟買與中國鴉片

貿易的重要性。它在孟買商品的出口總數中所佔比

例，從 25% 增加到 42% ，鴉片貿易額增加了十倍

多。（11）在鴉片戰爭中，這一點更是鮮明地顯現出

來。當清朝官員林則徐打擊鴉片貿易時，在廣州有

20,380箱鴉片交給了中國政府，這中間的大部分屬

於二十八家印度公司，總共有5,315箱是屬於巴斯人

自己的，其中有 1 , 0 0 0 箱屬於巴斯人達達皮

（Dadabhoy Rustomjee）一家。（12）不提巴斯人和印

度人是代理還是獨立的商人，從今天的立場看，這

一點要清醒地認識到，雖然不是絕對的，但是近代

中印商業往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證明從許多

方面對中國人有害的商品。

詹姆斯特治．耶吉皮和世紀中葉劃分

多方因素證明，對於做中國貿易的巴斯人來

說， 19世紀中葉是他們聚斂財富的轉捩點。雖然很

久以後，巴斯人與中國的貿易仍在進行，但是到 19

世紀中葉，一些新情況的出現導致中國市場基於籽

棉、鴉片和海運等舊有貿易的衰退，也引發了巴斯

人在中國貿易的重新定位，在這過程中，一些著名

巴斯人公司倒閉破產。讀一讀詹姆斯特治．耶吉皮

的信件，能夠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瞭解在這個轉折時

刻在中國的巴斯商人所遇到的一些問題，這比數字

統計更為明瞭。他的記述很有價值，這不僅僅因為

早期在中國的巴斯商人中，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

他在事業上都是佼佼者，而且是因為他的信，對當

時貿易的實際操作、英、中、印三國的商人和官員

的關係以及參與這一貿易的巴斯人和其他印度人所

面臨的焦慮與困難，都進行了深刻的闡述。（13）

在接連幾次的中國之行以後，詹姆斯特治．耶

吉皮滿足於坐鎮孟買總部指揮與中國的龐大貿易。

由於他早期在中國關係很多，並一直聯繫密切，詹

姆斯特治對中國和中國貿易的發展有着很深的理解

並保持着濃厚興趣。開始時，詹姆斯特治像其他巴

斯和印度商人一樣，特別關注鴉片戰爭的結果，因

為它打破了原來貿易系統的限制。但是，戰後的發

展使他感到些許不安。與英國商人不同，詹姆斯特

治小心從事，盡量遠離爭鬥。在 1843年初寫給合作

夥伴馬瑟森（Matheson）的信中，他對再次訴諸對抗

解決問題的看法提出保留意見。  他擔心地寫道：

“如果皇帝知道又起爭端，後果會怎樣？當局會對我

們多麼地懷恨在心呢？”他建議“保持距離要比進行

威脅好得多”，“他們現在已經十分瞭解我們和我們

的力量。這種恐懼的威力比派軍把中國人的信心全

部毀滅要大得多。”（14）詹姆斯特治還寫信給亨利．

波廷傑（Henry Pottinger），提醒他“不要把中國人

逼得太甚，他們和其他民族一樣，想法應該得到尊

重，自愛不應該受到無情干擾”（15）。另外一件困擾

詹姆斯特治的是那些孟買商人的損失問題，他們遵

照英國主管的建議把鴉片交了出去，但發現沒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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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允諾的賠償，即使在英國政府收到中國人為銷毀

鴉片所付的大筆賠款以後也沒有得到賠償。甚至在

二十年後，當終於拿到賠償時，他們也祇是收到交

出貨物總值的一部分。詹姆斯特治寫道：“在中國

的這場戰爭給國內外眾多家庭造成的毀壞和帶來的

悲傷程度無人知曉。”（16）由於對戰爭損失賠償的延

遲，至少有兩個巴斯商人自殺。

到晚年的時候，尤其是 1839年他的老朋友威廉

．加丁離去以後，詹姆斯特治的信件顯示出他對在

中國的長期合作夥伴馬瑟森公司的極度失望。他不

僅代表自己，也代表那些把貨物委託給英國代理行

的印度朋友控告他們無故延緩出貨，低價銷售和其

他導致“嚴重損失”的不公平行為。（17）令他更為擔

心的是，在英國、印度和遠東地區之間的貿易交往

結構正在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使他的公司和其它

類似的孟買公司的利益處於不利地位。早在 1843年

他就寫道：“航運利潤前景不是越來越好，而是越

來越壞，現在孟買港口有大量自由商人願意以極低

的運費把棉花運到中國，這在遠洋船是不可能的

事。去年，我們很多優良柚木船被擱置，本季以低

得可憐的運費運轉。”（18）在 1851年他寫給唐納德.

馬瑟森的另外一封信中他哀歎道：“當你還在香港

時，我們與中國的貿易規模就開始減少，現在更少

了，在這個領域有太多的競爭者，幾乎不值得一做

了。事實上，自從你走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中

國湧現出許多新商行。”（19）

詹姆斯特治所抱怨的蕭條和在中國的英國與印

度商人之間不斷加劇的緊張關係的背景在於，英

國、印度和中國的經濟貿易模式發生了變化。英國

私商所掌握的金融資源遠比印度人多得多， 1 8 3 3

年，隨着大公司壟斷的結束，大批英國私商湧入中

國。 19世紀中葉，印度商人變得無法與英國商人進

行有效的競爭。歐洲海運公司擁有了新的汽船，挑

起了價格戰，印度商人成為受害方。專門為運送大

宗商品（如籽棉）所設計的大型遠洋船在競爭對手出

低價運送貨物情況下無利潤可言。就在海運前線陷

於麻煩之中的同時，在孟買港口發生了一系列神秘

火災，燒燬了幾艘屬於巴斯商人的優質柚木船。詹

姆斯特治原以為傲的船隊祇剩下一條船。他大為惱

火，認為這純屬故意破壞。他寫道：“如果沒有有

效計劃來阻止這些可恥的、令人驚駭的事件的發

生，對船主、發貨人和保險商來說永遠沒有安全可

言。”但他的悲哀是徒勞的，他於 1859年去世，不

久，其從事中國貿易的家族公司與一些其它巴斯創

業公司一道垮掉了。

19世紀後期以後巴斯人生意的重新定位

巴斯貿易與中國的聯繫仍在繼續，但規模要小

了許多。他們在孟買對中國貿易的掌控隨着來自印

度其他地方的新生意群體的介入日漸削弱，這些新

的生意人包括猶太人、馬爾瓦里人（Marwaris）和後

來的辛蒂人（Sindhis）。例如，以龐大的薩松家族

（Sassoon）為首的猶太商人在 19世紀後期就成為主

要的鴉片商人，甚至在 1870年左右替代了加丁．馬

瑟森的地位。 1913年孟買鴉片貿易結束前的最後幾

年裡，是馬爾瓦里人掌握着這項貿易的多數。（20）

有證據顯示， 19世紀後期在中國的巴斯人從貿

易和公司投機轉為風險小的活動。這個結論是克勞

德．馬克維茨（Claude Markovits）在研究了巴斯人

1882年到1907年之間在中國的不動產以後得出的結

論。他發現巴斯人的不動產佔了他們總資產的

54%，而股權、債券和存款票據佔了 25%。（21）但

是，他們的冒險精神並沒有完全消失，在中國頗有

名氣的塔塔商行的發跡就說明了這一點（雖然不是

所有巴斯商行都像塔塔那樣去冒險）。

塔塔並沒有排在最早到中國經商的家族中，但

是儘管也遇到一些麻煩，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還是

想方設法維持了自己在那裡的利益。像很多其它在

中國經商的巴斯人公司一樣，開始時他們也從事鴉

片和籽棉貿易，出口茶、絲綢、樟腦、肉桂、銅、

黃銅和中國的黃金。 1864年，孟買的商界受到股票

市場垮臺的強烈震撼，很多與中國經商的公司都因

此陷入其中，包括第二代的詹姆斯特治、K．J．雷

迪莫尼和卡馬（K. N. Cama）。由於合作夥伴普雷姆

查德.羅伊查德（Premchand Roychand）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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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也遭受重創。他們被迫暫停了與中國的貿易，

但幾年以後，他們又以新塔塔公司的名義捲土重

來。新公司克服了創業中的重重困難，終於在 1883

年左右穩定下來。

塔塔公司在中國尋求新商機。他們一方面涉足

印度工業，尤其是新興的紡織業，把注意力轉移到

向中國出口製成品，另一方面也作些冒險行業，更

多的是涉險汽船運輸。隨着印度人擁有的遠洋船的

衰落，從印度運往中國的貨物由於歐洲人索要高額

運費而受到掣肘，使他們在中國的貨物價錢上漲。

歐洲人為了排擠競爭者，成立了航運“會議”，歐洲

海運界通過這個系統維持自己的壟斷地位。為了挑

戰像 P & O 一類的航運公司，詹姆斯特治．塔塔

（Jamse t j ee  Ta ta）與日本的日本溫泉．凱沙公司

（Nippon Yusen Kaisha）合作，建立起自己的塔塔

航運公司。塔塔航運公司的收費還不到當時市價的

三分之二。（22）然而不出所料，詹姆斯特治的行為惹

惱了他的有英國政府撐腰的歐洲競爭對手，一場激

烈的“貨運戰”打響了，與此同時還有針對塔塔航運

公司的極富破壞力的宣傳，最終導致日本公司從合

作中退出，塔塔航運公司以失敗告終。但是，其它

幾家巴斯人公司在中國的生意均告結束後的幾年

中，塔塔之子公司（Tata, Sons & Co.）在香港的生

意一直非常活躍。

然而， 19世紀後期以後的幾十年中，能夠維持

塔塔家族和其它巴斯人公司在中國的商業利益的因

素是，他們找到了另外一種中國急需的印度商品，

這就是棉紗。棉紗不再像籽棉和鴉片一樣是印度的

詹姆斯特治．塔塔（Jamsetjee Tata）、朵拉比．塔塔爵士（Sir Dorab Tata）、

拉坦．塔塔爵士（Sir Ratan Tata）和 R. D. 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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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品，它也不是傳統手工藝，而是印度

新興的現代工業的結晶。

在 19世紀 60年代金融風波以後，隨着

棉花和鴉片貿易在中國的衰落，巴斯商人在

印度本土尋求新的投資途徑。有些人嘗試了

建銀行、成立保險公司和汽船航運公司、投

資鐵路建設，但最終結果顯示，最有前途的

投資領域在紡織工業。 1858年，在中國做

生意的老手、金融風波的倖存者貝蒂家族

（the Petit）進入紡織業，成立了幾家棉紡

廠。梅爾萬吉．番戴（Merwan j i  F r amj i

Panday）以前也與中國做過生意，後來進入

紡織業。塔塔公司也在那格浦爾（Nagpur）

成立了女皇紡織廠。開始時，印度紡織廠主

試圖融入國內市場，但發現他們無法與英國

紡織工業的進口產品競爭，結果轉向中國這

個他們早已熟悉的市場。儘管英國試圖以自

己的棉紡商品衝擊中國的手工紡織業，但中

國手工紡織依然存活下來，中國當時的紡織

者喜歡印度紡織廠的粗紗而不太喜歡來自英

國的精紡紗。 1875-1879年，印度出口到中

國的棉紗每年平均祇有 2,000包，而 1895-

1899年，這個數字上升到 452,000包。（23）

到 1 9 世紀 8 0 年代，孟買棉紗工業出產的

80%的產品都被中國市場所吸納。到 19世

紀末、 20世紀初期，棉紗的出口額已經占孟買出口

總值的 16%－比鴉片比例還要高。（24）1892年，中

國進口棉紗總量的 96%來自印度，祇有 4%來自英

國，而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還是中國唯一一家外

國棉紗的供給商。

然而，印度對中國棉紗市場的主導地位也祇延

續到 20世紀初葉。在 19世紀 90年代中期，麻煩的

苗頭開始顯現。由於印度棉花豐收和產量的增長，

中國市場已經無法全部吸收運來的所有棉紗。但是

更為嚴重的問題來自日本人，他們大規模進軍中國

棉紗市場。 1906 年，印度棉紗依然佔中國進口的

77%，日本佔 23%。但是到 1913年，中國對日本棉

紗的進口已經超過對印度棉紗的進口。到 1 9 2 4

年，印度棉紗在中國進口棉紗的總量中祇佔 24%，

而日本佔了 76%。（25）但是最終結束印度棉紗對中

國出口的是中國替代進口商品的努力（這很像早些

時候印度出口鴉片的情況）。到 1927年中國成為棉

紗淨出口國，其中 31%出口到日本和印度！（26）

雖然印度棉紗失去中國市場並不意味着巴斯商

人與中國和香港貿易的終結，但是 20世紀初似乎是

終結本文對巴斯人和中國貿易研究的合理時機。 20

世紀後來的幾十年中孟買與中國經濟交往的特點和

範圍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以後很難再提“中國貿

易”。在印度，巴斯人的財富和突出地位的基礎自

那時起也有了變化，巴斯人在實業界和其它不同專

業領域異軍突起。然而，在先前的一個半世紀中，

J .  N.  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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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人從事與中國的貿易，在印度與中國的貿易中起

到了主要的促進作用，對早期香港和孟買這兩個大港

口城市之間的貿易的增長和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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